中国人民大学化学与生命资源学院在职课程培训班报名须知
学生报名中国人民大学化学与生命资源学院环境工程专业在职课程培训班（以下简称“课程班”）后，须签署并提交本报名须知后才能完成全部报名流程。
一、培训须知
1、我校课程班的开设专业、招生培养、课程设置、师资配备、教学组织、学员管理等相关事宜均严格遵守教育部、中国人民大学的相关规章制度及管理规定，学员报名前须全面了解学习流程和相关管理规定，遵守教学管理要求，自觉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尊重学校、尊重教师，认真学习。学校有权依据前述相关规定对做出违法、违纪、违规行为的学生做出相应处理。
2、在职课程培训班招生简章、培训费等相关信息均以学校和学院官方渠道公布的为准，学院对此保留最终解释权。课程班仅收取培训费（包含课程班学费、结业证书），其他费用自理。
3、学员报名需认真填写报名登记表，确保提交学院的各项信息和证书真实有效，若因提交信息有误或证书不真实造成不良后果，一切责任由本人自负。
4、除国家法定节假日、学校寒暑假及校内重要活动外，课程班所有课程一般安排在周六、日两天进行，所有课程均采取线上线下同步授课方式。如因不可抗力及疫情等因素以及学校和学院其他特殊安排，需要调整上课模式的，学校将会提前通知学生。
5、学员应尊重教师知识产权，未经授课教师许可，任何学员不允许对课程或电子版课件进行录音、录像、录屏，不允许以任何形式在任何渠道上进行复制传播和售卖，一经发现将严格追究相关学员的法律责任。
6、所有课程均按报名人数提前安排教学资源，学员须按时参加课程，不得无故旷课。如因个人原因无法上课，须至少提前24小时提交书面申请至邮箱：huangong0425@163.com（邮件标题格式：请假+姓名+日期），说明具体事由。未按要求请假者，一律视为已出席课程。特殊情况（如突发疾病、紧急事务）需及时补交说明并提供相关证明。
7、在职课程培训班学员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并考核合格者可以颁发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培训的结业证书。有意愿申请进行同等学力人员资格认定并办理《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课程考试资格证》的学员，需在报名参加课程班学习一年半内申请进行同等学力人员资格认定和申办考试资格证。考试资格证有效期及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相关政策未来随教育部和学校管理政策可能发生变化，学员应对此充分知悉并认可。参加学习后，不得以政策变化等任何理由提出退费或其他索赔要求。

二、退费须知
[bookmark: _GoBack]1、中国人民大学在职课程培训班学员在提交相应的信息后，学校会对学员进行资格审查，审查通过后，会给学员下发录取通知书。缴纳相应培训费的学员进入课程班学习后，原则上不接受学生退班申请。发生特殊情形情况，经学生书面申请且取得学校同意后，可做退班处理，退费流程、退费金额及提交材料等以学校及专业学院当期退费管理规定为准。
2、根据本须知，学生有以下违法、违纪、违规行为时，视情节轻重，学院有权视情况做出批评教育、警告、报警和开除处理。对被开除退班的学员，学院退返未发生部分培训费：
（1）被证明不符合课程班报名条件的。
（2）提交虚假报名材料或提供虚假个人信息的。
（3）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4）不敬师长，不服从管理，严重干扰教学秩序，有对学校、学院进行诽谤、攻击，对授课教师及工作人员进行责难、辱骂、殴打等严重违规行为的。 
（5）侵犯教师知识产权，未经学院和授课教师许可，擅自复制、传播、销售课程和课件的。
（6）其他学院党政联席会认定的严重违反教学秩序、教学纪律的情形。

本报名须知由中国人民大学化学与生命资源学院负责解释。签署本报名须知视为对本报名须知的全部内容均理解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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